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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術專題研究補助實施要點 

95 年 09 月 12 日 95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95 年 11 月 21 日 95 學年度第 1 次研究發展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96 年 10 月 23 日 96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6 年 11 月 22 日 96 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97 年 02 月 25 日 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70026109 號函備查 
98 年 9 月 8 日 98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 年 9 月 6 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 年 10 月 18 日 100 學年第 1 次研究發展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0 年 12 月 2 日 100 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6 年 2 月 21 日 105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 年 3 月 15 日 106 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1 年 11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 年 12 月 7 日 111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學術專題研究，提供研究經費補助以

期提升本校之學術研究能量，特定訂本要點。 
二、專題研究計畫須進行審查作業，審查結果提交本校學術活動甄選委員會討論決定是否補助

及核定之金額與案數。 
三、申請案之審查標準如下： 

（一）研究成果與潛力。 
（二）計畫內容與特色。 
（三）計畫設備需求與經費預估。 
（四）研究人力。 
（五）預期效益。 
（六）前一次補助之執行績效。 
（七）其他。 

四、申請資格及計畫執行： 
（一）申請人以本校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為限。 

    （二）以最近兩會計年度內，每年均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或校外其

他單位申請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而未獲任一研究計畫資助之教師為對象；最近兩

會計年度已獲國科會或校外其他單位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者，不受理申請。 
（三）本補助以五年內未獲補助，或新進教師三年內未獲補助者優先，但每位教師至多以

申請補助三次為限。 
（四）申請具跨藝、跨域且富創新與前瞻性或有助益校務發展性質之專題研究計畫及申請

研究發展處下規劃之專題計畫得不受上述(二)、(三)項限制。 

（五）已獲本計畫補助之教師，於計畫執行當中，若有任一計畫再獲校外單位補助，則取

消本校經費補助。但已使用核銷之經費，校方不再追回。 
（六）計畫執行內容如有涉及產學合作事宜，均依 本校 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

辦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七）補助計畫之執行期，以每年一月一日至九月底為止。計畫期限結束後，應在二個月

內繳交研究報告。並於結案六個月內，至少完成一次論文發表或期刊投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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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尾應註明「本研究接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專題研究補助」）。 
五、補助金額及項目：  

    （一）經費來源：由學校利息收入支應。 
（二）補助案數：由審議委員會視申請計畫審查結果而定。 
（三）獎勵方式：專題研究計畫每案以獲得補助最高貳拾萬元為原則。 
（四）結報時程：補助金額於每年一月份支付，並於同年十一月底之前結報完畢。 

六、申請方式： 
（一）填寫本要點所附之資料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計畫書應依國科會申請表格方式填寫。 

七、申請時程：申請人須於九月底前提出申請，十二月通知審查結果。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